
 
 
 
 

 

 

財團法人李長榮教育基金會優秀學生獎申請書 

學生姓名  性    別  

就讀學校  
出  生 

年 月 日 
 

系（所）名稱  年    級  

通訊處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行動電話  

本學期成績平均  

我對於本次徵選活動的期待? (請用中文書寫 100 字內) 

 

 

 

 

 

 

 

 

 

 

 

 

 

 

檢附相關資料共     件 

說明： 

1.申請文件： 

(1)申請書、2 吋照片及三分鐘影片，影片主題為『我如何從失敗中學習』。 

(2)教授推薦信兩份 (限定為導師或有修習過課程之開課教授)。 

(3 歷年成績單正本(研究生需附學士與碩士歷年成績單)，若有不及格之科目需提出解釋。 

(4)研究成果報告、期刊發表、論文之摘要或其他相關能力證明。 

(5)個人資料提供暨使用同意書。 

(6)家境清寒者，另附納稅證明或相關證明資料，列入考量依據。 

 

 

 

 

 

 

 



 
 
 
 

 

 

2.評分標準:  

項目 提交內容 評分比

重 

繳件型式 截止日期 

個人資料 申請書/2 吋照片 10% 電子郵件 2019/7/18 

以官方電子信

箱收件時間為

憑 

影片 三分鐘主題影片 25% 

研究能力 研究成果報告 30% 

推薦信 教授推薦信 2 份 10% 

其他 清寒證明  - 

成績 歷年成績單正本 25% 郵寄 2019/7/18 

以郵戳為憑 其他 個資同意書 - 

3.將歷年成績單、個資同意書正本郵寄至『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85 號 6 樓  財團法人李

長榮教育基金會 獎學金活動小組 收』，其他申請文件除了推薦信可由推薦人以電子郵件方

式直接提交以外，請上傳至個人網路儲存空間後，將下載連結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

LCY@erapr.com.tw，並以『第九屆獎學金優秀學生獎-OO大學-OO系/所-姓名』為信件

主旨，請於信件內容中詳述提交資料項目以利主辦單位查核。《請備妥應繳交之文件，缺件

恕不予受理》 

 



 
 
 
 

若您未滿二十歲，應予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

由您與您的法定代理人共同遵守本同意書所載內容。 

 

個人資料提供暨使用同意書 
 

     本人 _______________ 為參加財團法人李長榮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所舉

辦之第九屆優秀學生獎學金活動(以下簡稱「活動」)，同意提供本人個人資料（包含

嗣後隨時依基金會之通知，提出因上述活動所需之相關文件或資訊），供基金會蒐

集、處理及使用本人個人資料，用於評估本人之符合性及需求等。 

 

    本人同意財團法人李長榮教育基金會將本人之個人資料提供給本基金會、李長榮化

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李長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與本基金會有業務往來之機構

（包含但不限於金融或保險機構等）、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金融監理機關處理及利用。 

 

    本人承諾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為真實、完整且符合活動要求。若未提供詳實的個人資

料，基金會得不同意受理。 

 

    基金會之蒐集、處理及使用本人個人資料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

範，且本人有權就自身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1)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5)請求刪除。 

此致  財團法人李長榮教育基金會 

 

【立同意人即本人】 

 

姓名：                                    (中文正楷簽名) 

身分證字號：                          

現居電話：                            

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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